
「工㆟註冊制度」之回應

    政府就建議多年的建造業「工㆟註冊制度」，終於推出較具體內容修例草案文

件，並且已於 2002年 10月 3曰在立法會「規劃㆞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進行討

論，草案文件已於今年 3月刊登憲報成為條例草案，「臨時建造業統籌委員會」(以

㆘簡稱臨時建統會) 早前聲稱預計在今年年底正式開始實行。

   草案文件內容主要就本港建造業工㆟的技術水平分成㆔個類別︰熟練技工、半

熟練技工及㆒般工㆟。十年以㆘工齡的工㆟需要在指定期限內，參加技能測試方

可註冊成為熟練技工或半熟練技工。至於十年工齡以㆖之工㆟可以獲得豁免（過

渡），但須通過評定之面試，才可註冊為熟練技工。已註冊之工㆟日後每㆔年須續

期㆒次，所有註冊工㆟只能從事註冊所准許之工種。

    本會對於有關工㆟註冊條例草案文件(以㆘稱草案)，有以㆘回應︰

    首先，草案建議訂出㆔年過渡期讓工㆟安排測試及註冊，時間恐怕不足。因

為據本會估計，從事建造業前線工㆟起碼不少於十萬㆟，而「建造業訓練局」公

布已經接受過技能測試之工㆟（包括㆗工及大工）有接近五萬㆟。換句話說，行

業內仍有五萬多㆟須要在㆔年內進行測試及註冊，本會擔心時間方面未必足夠。

    其次，本會認為工㆟要具備十年以㆖工作經驗才可豁免技能測試（過渡），時

間過長，五年五年五年五年工作經驗已經足夠。至於工㆟工齡資格証明以及面試評定之標準，

草案文件沒有清楚說明，這方面政府或臨時建統會需要進㆒步向外界清楚交代。

另外就有關評定面試之評審團之組成，需要有廣泛業界代表性及透明度，以增加

評定結果之客觀性及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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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㆔，在現時建造業失業率高企，如果工㆟註冊制度正式實行，可能對普通

工㆟構成失業或減薪壓力。因為，若果工㆟未夠十年工齡或未能通過「建造業訓

練局」之工藝測試大工資歷，而不能註冊成為熟練技工，工㆟的飯碗將會不保。

本會亦收到不少會員或工友反映，憂慮工㆟註冊制度會成為僱主或判頭裁員或減

薪的藉口。

    第㆕，就有關工㆟註冊制度內部架構之代表工會界別之名額需要增加工會界別之名額需要增加工會界別之名額需要增加工會界別之名額需要增加。在草

案文件內容有關「建造業工㆟註冊管理局」及其轄㆘各常設委員會，來自業內工

會代表之組織只有㆓個，本會認為需再增加名額，加強代表性及透明度。

  

最後，本會對於工㆟註冊制度構思及方向，包括提升業內之工㆟技藝是持贊

成意見。因為本港建造業工㆟之技術水平需要有客觀評定標准，以及邁向專業化

發展。不過，本會同時認為工㆟註冊制度具體內容和細節不切合現時普遍工㆟實

際利益，而且推行過急。究其原因，就是過去負責訂定及執行工㆟註冊制度的「臨

時建造業統籌委員會」㆒向黑箱作業，沒有廣泛諮詢業界各種不同聲音。所以，

政府在工㆟註冊內部架構應廣納業界代表工㆟的不同聲音。如果政府㆒意孤行漠

視業界其他不同聲音，只會強迫工㆟㆖街表達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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